
 

 

 

 

 

 

狮蚶政„2020‟12 号 

 

蚶江镇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
复工复产期间交通安全保障措施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助力我镇复工复产，努力保障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，根

据各级党委、政府和省、泉道安办、市道安办的部署要求，现提

出复工复产期间交通安全保障“五个强化”措施如下： 

一、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。各村要针对复工复产期间群众

出行、外来务工人员返城和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交通特点，充分

依托广播、微信公众号等新旧媒介，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

普及交通安全常识，曝光典型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案例；各村党

员干部要结合本辖区疫情防控工作，对涉及复工复产的群众、居民

有针对性的加大对“乘坐黑车、非法包车、摩托车超载、酒驾醉驾”

等严重违法行为危害性的宣传教育；镇道安办、全体农村交通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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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员、安全员要充分依托农交安手机 APP，及时推送各类交通安

全宣传提醒，并依托各级道安工作微信群和各类村民微信群、家

族群，将交通安全宣传品、温馨提示短信向广大群众进行了广泛

宣传；蚶江交警中队要立足路面，严厉查处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

为，并主动联系各类新闻媒体，及时曝光典型案例，以案说法、

以案警示，努力营造“严查严管”的整治声势。 

二、强化农村交通安全劝导。各村要依托各类交通安全劝导

站，联合村居党员干部，结合疫情防控点、检查点的工作，针对

复工复产后交通流量变化的规律特点，进一步加强村口和重要路

口的交通秩序维护和交通违法劝导。要重点突出对摩托车超载、

不戴安全头盔、面包车超员、酒后驾驶、无证驾驶以及拖拉机、

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阻。对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

患但不听劝阻的违法行为人，劝导员要避免与其发生直接冲突，

应先予放行后及时联系辖区公安交警部门，由公安交警部门根据

情况派出警力及时进行拦截、查处，确保隐患车辆不上路、违法

行为不出村。 

三、强化校园周边交通安全。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，春

季新学期开学已迫在眉睫，镇教育口要充分利用当前“空窗期”

的有力时机，未雨绸缪，提前部署谋划，主动联合蚶江交警中队、

镇城管等部门，全面开展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环境整治。要深入

排查县道及以上公路（或城区主干道）沿线校园及周边道路安全

隐患，完善交通标志标线，整治交通乱象，科学制定上下学高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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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交通组织方案。此外，要部署学校和幼儿园，依托家长微信群、

网课平台等媒体，广泛开展学生和家长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尤其

是学生的交通心理疏导，防止学生在外出活动或复学后出现“野

马”交通行为。 

四、强化重点行业交通安全监管。各村、各相关部门要深入

客货运企业、渣土运输公司、占道施工工地等重点行业领域，联

合开展座谈走访，了解掌握交通复工复产情况，提醒交通安全生

产注意事项，检查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落实情况，督

促企业对复工的驾驶人开展一次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和心理疏导

教育，对复产的车辆开展一次车况安全自查自检，确保复工复产

交通安全；对涉及占道施工的工地，要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占

道施工“三个一定”的规定（即占道施工一定要有交通组织方案

并经交港局审批、施工路段一定要完善各类交通安全防护设施、

工地出入口一定要有安全员维护现场交通秩序），确保过往车辆

和行人交通安全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蚶江镇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月 12 日  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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蚶江镇党政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12日印发  


